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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案主」代表著一群因環境或個人欠缺而暫時無法因應環境要求或無法自給

自足的人，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面臨問題的人」，問題必然需要面對，但要如

何面對才能達到「解決問題」的境界則是社會工作長久以來的工作目標之一；解

決問題或許容易，但究竟是解決了誰的問題？案主？社會工作者？還是機構或政

府？而在問題的背後是否我們可以做得更多？這一切的關鍵便在於如何去開啟

「解決的能力及改變的動力」。筆者希望藉由本文帶領各位了解更多優勢觀點個

案管理模式於經濟弱勢家庭之運用方法，進而開發案主解決問題之能力及改變現

況之動力，當然，也期許實務工作者在獲得成功經驗後，對於自身的能量耗竭或

疲倦能夠得以紓解。 

 

二、 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運用方法： 
(一) 陪伴及傾聽是首要條件： 

    多數的案主或家庭在工作者介入服務之前已經習慣了短暫的問題解決方

式，他們從中獲得了短暫的安慰、希望或是實質的協助，然而在這樣及短暫的時

間內他們並未學習到什麼，反而是懂得更多的感謝或是求助的方式，這並非是不

好的事情，但的確是一件不夠的事情；優勢觀點的重點並不在於給予太多的實質

協助，工作者可以連結資源，但不能無限給予資源，所以工作者必須要做到真實

的陪伴及傾聽，透過陪伴及傾聽讓案主體會到工作者的存在，或者可以說是一個

朋友的存在、一面鏡子的存在，而不是資源的存在，有了這樣的存在，案主在生

活中便可以知道當他無助、失望的時候，他還有人可以訴說，當他錯誤的時候，

有人可以適時指正，當他獲得成功經驗時，有人可以真誠地給予回饋，不同於過

去的單打獨鬥，最終，案主會認同這樣的基本關係，一種信賴的關係，而不是依

賴的關係。 

(二) 開發案主潛能： 

    在經濟弱勢家庭中，案主往往是失業、打零工或是低成就的狀況，但他們並

非一無是處，只是沒有人發現他們的能力，沒有人願意肯定或投資他們的能力，

工作者在服務這樣的案主時可以多加了解案主的特殊才能，進而開發，工作者曾

經服務過手工藝能力相當優秀的案主，最終透過網路將他精緻的作品推銷出去，

實質地改變了他的生活；也曾經碰到竹編技藝相當純熟的案主，現在他是社區大

學及救國團的講師，受人景仰。他們並非沒有能力，而是沒有人開發他們的潛能，

若有工作者可以以此進行鼓勵，再連結相關資源協助案主，相信他們的生活會更

不一樣，從中獲得的成就會更加的高。 

(三) 相信案主之能力： 

    誠如上項所提，案主所具備的能力豐富且源源不絕，但是他們往往對於自己



沒有自信，筆者所服務的案主在確定目標前常常會問：「我作得到嗎？」筆者經

常會反問：「為什麼你覺得你作不到？」透過這樣的詢問經常可以讓案主反思「我

有這樣的能力有什麼我作不到的？」所以工作者在一開始就必須深入了解案主所

具備的能力為何？程度到哪種階級？進而相信他們所具備的能力足以去面對挑

戰或是改變生活，若工作者都存在著懷疑，那更無法真誠地反映給案主，只是一

昧的期待好運的發生而已。 

(四) 適度引進資源： 

  資源在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所運作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資源可能

是有形的金錢、物資，或是無形的人力、計畫等等，工作者並不應該一昧給予資

源，除了容易造成案主的福利依賴之外，更可能造就案主錯認優勢觀點就是有無

限資源獲得的保障，但我們也不是一切要案主自己努力，而是應該扮演著控管的

角色。舉例來說，筆者服務過一名案主，當他願意和筆者一起工作之後，筆者除

了協助申請政府機關的補助之外，更轉介到民間單位進行扶助，只是筆者也告訴

案主，這樣的補助並非長久，所以我們應該要習慣沒有這樣的奧援，所以筆者在

每次申請民間資源時逐次降低補助金額，讓案主慢慢習慣沒有實質金錢的給予，

一直到沒有任何補助挹注到這個家庭之後，筆者發現案主並未有任何不適或求助

的訊息，然而，案主不久發生了車禍，經濟狀況困窘更甚以往，筆者及時再申請

了民間補助，這樣意外的資源挹注反而讓案主感到驚奇及感謝，這是他過去從未

曾有的經驗，案主告訴筆者：「以前申請的補助很多，但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那

麼令人高興！」所以適時地引進資源非但可以協助案主樹立依靠自我的意念，也

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更加拉近工作者及案主的關係。 

(五) 希望花田有助於目標的確認： 

  當工作者知道案主具備能力，案主也擁有潛能，案主更有適度的資源可以使

用之後，工作者就可以開始與案主進行希望花田的填寫，多數的案主不是不願意

做什麼，而是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所以工作者可以透過鼓勵案主填寫希望花田

來協助確立案主目標的呈現，有了目標才有可能有改變的動力及實際作為，另一

方面，希望花田的存在對於案主將有一部分的約束及警惕，藉由這樣的呈現讓案

主體會到自己是個有希望、有未來的人，而不是像過去一樣每天只圖求溫飽就

好。而希望花田的填寫我們將著重在案主所想要的，而不是不想要的，工作者應

該試著讓案主自行完成希望花田，切勿用工作者的角度來進行統整或撰寫，如此

呈現的內容並非是案主真實的期待。 

(六) 習慣終將成自然--工作計畫能驅使案主行動： 

  當案主確立目標之後，透過工作計畫表可以規劃出案主及工作者要完成短期

或長期目前前應該做些什麼，這些事情可能是平凡無奇的事項，但工作者必須要

確定這樣的工作計畫可以讓案主從中獲得成功經驗，過去他們生活中所獲得的成

功經驗太少，致使他們習慣放棄追求成功，而工作計畫的完成，將使案主習慣成

功，習慣獲得回饋及成就，藉以推動他們在面對目標時能具備更多能量，而工作

計畫的內容並不需要轟轟烈烈，只要是貼切案主的目標，或是能創造案主的成功



經驗均可，透過一點一點累積出的成就，讓案主感受到自我的成長，也能獲得更

多的自信及驕傲。何謂習慣成自然？當案主習慣去排斥他所不願意面對或挑戰的

事項時，透過工作計畫表的設計，工作者可以在此部分進行加強，讓案主得以面

對，而逐次的挑戰終將會有所回報。 

(七) 善用家庭及親情的力量： 

在經濟弱勢的家庭中，案主的重要他人對於案主的影響力相當重大，但是在

華人的世界裡，這些重要他人往往不見得會去關注案主目前的身心狀況或是情緒

困擾，如此便構成了惡性循環，案主不願意與親友分享自身所面臨的困難，將負

面情緒加壓在自己身上，而案主親友也不知道如何去鼓勵案主，或是協助分擔案

主之困擾，這樣的下場便是雙方面的期待都難以呈現，工作者則必須試圖將案主

親友拉入陣營，成為鼓舞案主行動最重要的一個人，筆者所服務的個案中，多數

案主都願意為了他的子女或是父母而做改變，而這些案主的重要他人也樂於看到

案主有所成長，也能在工作者的引導下給予案主正向的回饋或適時的建議，工作

者千萬不可輕視案主重要他人所能帶來的力量，那可能會是案主成長的重大契

機。 

(八) 引導案主正視傳統及民俗之規範： 

    華人世界中，案主經常會對傳統或民俗的規範有所遵從，當工作者採用一般

的方式服務案主而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時，不妨試試傳統或民俗的方法來使案主

獲得不同的想法，舉例來說，筆者曾有一位 76 年次的女性案主，這位案主經常

是菸、檳榔不離口，三字經掛嘴邊，鮮少洗澡，身上不時發出濃厚的異味，然而

案家人多數都屬於這類情況，所以案主自然不以為意。但是當案子入學後，筆者

引導案主去觀察幼稚園老師的穿著打扮及行為舉止，或是案主到筆者辦公室時，

筆者也請案主去觀察其他女性個案或社工員的狀況，再請案主分析自己與他人有

什麼不一樣？而一般人會接受的女性又是什麼樣子？案主才發現他應該有所改

變，而當案子再告訴案主他所期待的母親是什麼樣子之後，案主便開始為他的外

表進行改造及努力，有趣的是，這名案主有一位雙胞胎妹妹，當案主已經有所改

變之後，案妹也正好因受暴而返回娘家居住，筆者請案主告訴我看見案妹有何感

想？案主竟笑說他彷彿看見了一年多前的自己，這樣的女人似乎不容易被男人所

接受，可見案主體察到傳統規範帶給他的影響。筆者並不是要去否定案主習慣的

生活方式，而是站在優勢的角度上，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先讓案主從基本面有所

改變，同時也透過這樣的成功經驗推動案主完成其他的目標。 

(九) 尊重案主步調，減少催促及命令情況： 

    在希望花田或是工作計畫的進行時，案主常常會習慣性的等候工作者給予他

明確的指令，然而在優勢觀點的運作上工作者應該拋棄這種模式，轉而期待案主

成為助人關係中的領導者，因為工作者本身的價值觀並無法代表案主的價值觀，

我們所看見的能力也並非是案主自身真正的能力，唯有讓案主自己發現自己的目

標，自己擬定工作計畫，自己實施才能讓這樣的助人過程中讓案主體會到自己真

正的能力，再者，案主在面臨改變時並非一時半刻便得以轉換心境，所以選擇讓



案主洞察自身狀況，設計出屬於案主的希望花田或工作計畫，方能有效貼切案主

之需求，而工作者本身所要做的就是尊重案主的決定，工作者可以擔任督促及回

饋的角色，但不是催促及命令的發號施令者。 

(十) 放下高架子，創造高價值： 

    筆者在接觸眾多經濟弱勢的案主或家庭中經常可以發現他們對於工作者的

態度是必恭必敬，唯命是從，然而我們要的並非是這種關係，所以放下工作者的

高傲架子，轉而去追求高效益的價值才是正確的方式，工作者不妨利用時間跟隨

案主進入他們的職場去感同身受他們所工作的環境，或是陪著案主在社區內散

步，甚至是在天災或特殊情況後給予案主一通問候的電話，都可以讓案主感受到

眼前的工作者與過去單純的資源輸送者不同，也因為這樣的不同，案主及工作者

之間的關係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信賴關係，因為案主知道他的努力或成就會有人

適時給予回饋，他即便弱勢匱乏但也絕對不會是一個人孤獨面對，而工作者的存

在便轉換成為案主成長的關鍵之一，如此便有所謂高價值的效益，而助人工作者

不就應該是如此？ 只可惜在繁重的案量上，工作者經常忘記了應該要有的微笑

及真誠，取而代之的是對於案主的不耐及虛應故事，所以在這個部分工作者更應

該自我警惕，試圖找回從事助人工作的初衷，也一併找回該給案主的真誠關係。 
 
三、 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運用常見之困難： 
(一)實務工作者案量之繁重，難以達到陪伴之目的： 
    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上所面臨最大的問題便在於案量繁重，在未能有充足的時

間狀況下，其實難以達到長時間陪伴案主之目的，然而換個角度思考，我們所希

望的陪伴並非真的是長時間的陪伴，也可以是一種精神上的陪伴，工作者可以將

這樣的精神或態度呈現在與案主工作的時候，工作者在面臨案主時所呈現的可以

是一種真切的關懷，而不是讓案主覺得訪談隨時可能會結束，換言之，工作者需

要充分利用每一次與案主工作的機會，讓案主有機會展現他所要表達的部分，無

論是言語或者情緒，工作者無須給予太多的指令，反而是讓案主來主導他想說的

內容，工作者只需要適時給予回饋及建議，當然，若能夠抽出更多時間或許可以

得到更好的效果，工作者或許該思考，若能解救一個人走出低潮或是挽回他脆弱

的生命，那花再多時間是否都是值得呢？若能體會此部分的真義，相信在案量繁

重的窘況下，工作者仍然可以有效運用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 
(二)對於優勢觀點之知識並不孰悉，難以內化： 
    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在台灣雖然已推行數年，但在各公部門或民間單位仍

然並非主流的處遇模式，也少有學校有專業的訓練及養成教育，甚至在部分案量

繁重的單位更可能會被視為是一種產生負荷的處遇方法，也就因此實務工作者對

於優勢觀點並未孰悉，甚至可能是排斥的，這便需要仰賴機構主管或負責人的推

廣，若能積極營造優勢團隊或環境的誕生，對於優勢觀點的推行或普及相信會更

有幫助，而實務工作者可以參考別人的成功經驗藉以學習，透過學習將優勢內化

到自己身上，進而造福案主。當然此部分也應該要感謝宋麗玉、施教裕等眾位教



授、老師已在理論及實務面上鋪好了道路，現在就等實務工作者踏上這樣的康莊

大道。工作者不須擔心每一個個案是否都應該要作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因為

我們的環境的確無法允許，但是嘗試著操作幾個成功的案例，會讓工作者本身更

能體會這樣的處遇方法是貼切案主需求，藉此自我內化，後續的個案也許我們不

需要做整套的，但是基本信念卻能掌握，也能更加讓案主感受到不一樣的服務。 
(三)案主習慣性的依賴： 

在經濟弱勢的案主或家庭中時常可以看到案主對工作者存在了相當的依

賴，這便是因為工作者太過於習慣替案主解決問題，導致案主發生問題時只能向

工作者求助，忘記自己的能力還有所存在，若工作者如果能在每次與案主工作時

適度給予正向的回饋及成功經驗的肯定，相信案主終能感受到屬於自我的力量；

另外，透過工作計畫也可以讓案主從中得到成就，只要讓案主了解到自己是個有

能力的人，相信他們不會吝嗇施展出他們的才能。筆者曾經有位案主不分大小事

均會詢問我的意見，包含要不要申請低收入戶、小孩就學的問題、求職的性質等

等…….，筆者雖多次請案主先嘗試解決，但案主仍然習慣天天打電話求助，直到

有一次筆者訪視案主當下請案主撥打電話與幼稚園老師討論案子之學校適應問

題，案主才發現事情並未如此困難，他其實自己可以做到，經過那次，案主的電

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案主經常性的向筆者回報他哪些事情已經完成，哪些問題

已經解決，而在每次的回報中，工作者可以聽見或看見案主的喜悅，可見當案主

自己發現自己的能力後，他所能面對的困難將超乎我們所想像，他所能獲得的經

驗也並非我們可以給予。       
(四)工作者習慣性的解決問題： 

除了案主習慣性的依賴之外，工作者也習慣著替案主解決問題，從小問題到

大問題一個都不放過，當工作者解決了這些問題之後，案主的問題其實並沒有解

決，同時也只是短暫解決掉工作者的問題或者工作，舉例來說，許多實務工作者

在面臨經濟弱勢家庭時除了協助申請經濟或物質補助之外，甚至還有人會幫忙租

房子、買棉被、甚至連家具都幫忙打理到位，如此完善的服務讓工作者的工作不

再單純，也失去了身為一個專業助人工作者的本質及定位，所以我們應該要學習

如何不急著去解決案主的問題，而是引導或賦權予案主，讓他們去解決屬於他們

的問題，工作者應該更要相信案主以及認同案主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讓案主學會

對自己負責或是對家庭、家人負責；此外，工作者也應該要懂得拒絕，拒絕案主

非理性的要求或是案主自身所能應付的狀況，要知道很多事情案主並非沒有能

力，而是他們已經習慣了依賴工作者，又工作者也習慣了案主的求援並加以解

決，這樣的情形在新進的助人者身上更容易發生，所以我們該當試著讓案主自行

嘗試解決問題，如此才是與案主一起工作，才是優勢觀點管理模式真正的意涵。 
 
四、 結語： 
    透過上述部分我們已經可以了解優勢觀點個案管理模式運用在經濟弱勢家

庭或其他個案可能可以採用的策略及可預期的困難，要如何可以貫徹，相信並非



筆者此文可以達成，而是應該仰賴實務工作者的付諸實行，筆者常常認為，在這

樣繁重的工作內容中，我們都太習慣了速食化的解決問題，但到頭來卻往往什麼

問題都沒辦法解決，個案傷痕累累，工作者也心力交瘁，此時不妨給案主也給自

己一個機會，嘗試採用不同的運作模式，相信在成功之後，案主的生活得以改變，

不見得是經濟、物質生活的改善，亦有可能是心態上的調整，而工作者本身也將

因這樣的成功而在實務工作歷程中多增添了些許美味，這便是雙向復元的境界，

共勉之。 
  


